
承诺函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：

我司积极支持广东省生态环境厅通过生态环境部申报

全球环境基金“中国再生铝、铅、锌、锂行业绿色生产与可

持续发展项目”赠款项目。根据《全球环境基金赠款管理办

法》（财国合[2017]33 号）相关规定，配套 万美元

（实物+现金），我司承诺在项目执行期 5 年内，开展项目技

术示范，并为项目提供数据和信息用于项目的评估。


